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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
,

而被确认为是致他人遭受损失所获得的利益
。

民法中的不

当得利与刑法中的侵犯财产罪性质截然不同
,

但因二者形似之处颇多
,

令人难以分辨
。

以往法

学界较少有人对此课题从民
、

刑法理论上进行综合研究
,

因此
,

司法实践缺乏理论指导
,

往

往把本应定罪的盗窃
、

诈骗
、

抢夺等行为误为民法中的不 当得利
,

另一方面
,

将应 由民事法律调

整的行为误 以刑事法律进行调整的也不乏其例
。

本文拟在民
、

刑法的理论基础上
,

结合司法

实践对此课题加以探讨
。

司法实践中
,

因部分刑事办案人员不明何谓民法中的不当得利
,

最易混淆貌似不当得利

而实则犯 罪的行为
。

如何将二者区分
,

我们试从 以下三方面加 以阐述
。

( 一 ) 拾得遗失物
、

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与犯罪的区别

遗失物是指不属任何人占有
,

而未成为无主物的物品
。

遗失物的要件为
: 1

.

须 非 无 主

物
。

因遗失之概念是 以所有人及遗失人的法律地位继续 存在为前提
。 2

.

不为任何人所占有
。

遗失物须是所有人或持有人对物品的占有丧失
,

而后不 同时地移属于第三人
。

所有人或持有

人对物品没有丧失占有 的
,

不属遗失物
。

3
.

占有的丧失
,

须非出于占有人的主观意愿
。

占有

人有意抛弃的物品
,

不属遗失物
。

4
.

须为动产
。

据上可知
,

拾得遗失物是拾得人在他人对物品的占有 已丧失后
,

再予以占有
。

前后占有之

间或长或短存在一个
“
真空期

” ,

而侵犯财产罪则是行为人直接从他人手中夺得财
’

产 的 占有

权
。

因此
,

行为人是否直 接从他人手中夺取财产的占有权
,

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

根据民法

理论
,

对财物的占有存在几种特殊情况
: 1

.

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在 自己的房屋
、

车
、

船内忘置
、

失落的物品
,

因他对房屋
、

车
、

船的占有
,

得 以对其物继续占有
,

此物终究会被主人发现寻回
,

故

不得成为遗失物
。

若行为人对这些物品秘密 占有
,

则属盗窃行为
。

例如
,

被告人何某搭乘李

某的汽车回家
,

途中发现李裤袋内的一万元债券全部滑落在驾驶室座位上
,

何趁机将债券藏

起
。

当李发觉债券丢失追问何时
,

何矢 口否认
。

后何在脱手债券时被抓获
。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何

有期徒#Jl 七年就是据此理由
。

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不仅在自己的房屋
、

车船内
,

就是在他承

租的场所内
,

如在旅馆的房间内失落物品
,

也因他对承租的场所继续占有
,

而仍对此物拥有占

有权
。

2
.

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在他人住宅
、

商店柜台或出租车船等有主人或管理人的场所失落

物品
,

在住宅主人或管理人足 以控制的范围内
,

占有权可视为转与这些场所的占有人
,

发现者



应将物品交与主人或管理人
,

由其妥善保管并交还
。

所有人或持有人可径往失落处寻回原物
,

此物应为有人占有
,

不可碎认为遗失物
。

国外民法典有的对此设有专条规定
。

例如
,

被告人王某

在商店见顾客朱某买完东西离去时
,

没有拿走放在柜台上的提包
,

即趁无人注意
,

将 提 包 打

开
,

拿走现金二千元
。

法院审理此案时
,

有人认为王在主观上虽有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

但客观上是趁物主对财物己经遗忘并 已丧失占有的情况下
,

将款拿走
,

属于不 当得利
。

显 然
,

这是一种误解
。

本案中顾客朱某虽 已对自己的财物失去控制
,

但商店营业员对顾客失落在柜

台上的物品却足 以控制
,

不能说此物无人占有
,

王某如不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
,

也不可能获

得这笔现金
。

因此
,

王拿走现金的行为是盗窃
,

而非不当得利
。

3
.

财产所有人为安全起见
,

将物品于一定场所埋藏起来
,

此时其占有并未丧失
,

故在旁窃窥并掘取者
,

仍不失为盗窃
。

漂流物或沉没物
,

有的属于无主物 ( 如海损物 )
,

有的属于遗失物
。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

规定
,

拾得漂流物等同于拾得遗失物
。

但必须明确
,

漂流物是他人对漂落水中的财物 己经失去

控制
。

如果事故发生时
,

有关人员正在积极抢救
、

打捞中
,

应视为对漂浮水面和沉没水中的

财物没有失去控制
,

此时他人不得趁机哄抢
、

打捞
。

失散的饲养动物
,

为所有人对其虽未丧失所有权
,

但 已实际失去控制
。

如果对甸养动物

的管理
、

控制能力仅一时难 以实行
,

不能认为丧失占有
。

臂如一时受惊走失的骡马
,

其主人

旋即可以追回
。

但如饲养动物走失后
,

占有人不知其走向
,

难以追寻
,

则成为遗失物
。

( 二 ) 发现埋藏物
、

隐藏物与犯罪的区别

依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
,

埋藏物是指埋藏于地中
,

不易由外 部 发 现 的 物

品
。

国外立法大多不以埋藏物埋于地下为必要
,

包藏于动产 中的隐藏物品也属埋藏物
。

因我

国 民法将埋藏物与隐藏物分立
,

故埋藏物一般指埋藏于地 中的物品
。

隐藏物则指 隐藏于动产

和地上不动产之中
,

难以由外部 目睹的物品
。

隐藏物的法律性质 同于埋藏物
。

我国对埋藏物
、

隐藏物的所有权归属按以下三种情况作出了规定
:

1
.

与学术
、

艺术
、

考古或历史资料有关的埋藏物
、

隐藏物
,

归国家所有
。

按照国家文物

主管部门的规定
,

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古墓葬
、

古遗址受国家保护
,
辛亥革命以后

,

与
一

著名历

史事件有关的名人墓葬
、

遗址和纪念地
,

也视同古墓葬
、

遗址
,

受国家保护
。

最 高人 民 法

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关于办理盗窃
、

盗掘
、

非法 烫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

干问题的解释 》 中规定
: “ 私 自挖掘古墓葬

、 `

占文化遗址的
,

以盗窃罪论处
。 ” “

任何单位或

个人
,

对施工
、

生产中出现灼文物进行哄抢或者私分
、

私留的
,

对参与人员分别以抢夺罪或

盗窃罪论处
。 ”

如果因盗掘古墓葬
、

古遗址而破环珍贵文物
、

名胜古迹的
,

可以按照盗窃罪或

者破坏珍贵文物或名胜古迹罪中的一重罪从重惩处
。

2
.

能确认公民
、

法人所有权的埋藏物
、

隐藏物
,

归所有人所有
。

有关司法解释规定
:

盗

掘华侨祖墓窃得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以盗窃罪沦处
。

盗窃其他墓葬
、

窃取

了较大数额的财物
,

情节严重的
,

也应 以盗窃罪论处
。

最 高人民法院 《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间题的意见 ( 试行 ) 》 第 9 5条则规定
: “

公民
,

、

法人对于挖掘
、

发现的埋藏物
、

隐藏物
,

如果能够证明其所有
,

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
、

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

的
,

应 当予 以保护
。 ”

如对这些埋藏物
、

隐藏物进行哄抢
、

盗窃
,

情节严重者
,

应分别以抢

夺罪或盗窃罪惩处
。

3
.

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
、

隐藏物
,

归国家所有
。

佗掘
、

发现的单位或个人
,

应将此埋藏

物
、

隐藏物 七缴给国家
,

不容许哄抢或私分
、

私留
。

按收单位应对上缴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



n

或者物质奖励
。

(三 )利用他人过错
,

采取违法行为获取非法利益的不属不当得利
。

民法 中不 当得利的取得
,

不是由于受益人对受害人实施了违法行为
,

而是由于受害人或

第三人的疏忽
、

误解或过错所造成的
。

如果行为人有意利用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
、

误解或

过错
,

实施违法行为而取得非法利益
,

则不属民法中的不当得利
,

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其刑事

责任
。

可见
」

,

在受害人或第三人 已有过错的前提下
,

行为人是否积极实施违法行为 以获取非

法利益是区分不当得利与犯罪的又一界限
。

行为人利用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
、

误解或过错
,

积极实施违法行为以获取非法利益
,

其行为方法有的是秘密窃取
,

有的是公开哄抢
,

还有的是以欺骗的方法诈取 公 私 财 物
。

例

如李某诈骗案
。

被告李某所持生产 队粮食供应证上结余大米指标 8 6 4 4
.

3斤
,

粮站开票员错写

为 8 6 4 4 3斤
。

李将粮食供应证的前几页销毁
,

留下写有结余数的一张
,

而后谎称是粮证不慎

被家中的小孩撕坏
,

以此骗得新的粮食供应证
。

随后李于 4个月内
,

先后 39 次将粮站错开的

粮食指标直接转议价粮 5 0 8 0 。斤
,

得差价款 4 6 38元
,

作抵征购粮和送给他人 1 1 143 斤
。

法院认

定
:
李某利用粮站人员多开粮食指标的失误

,

借机制造假象
,

多次购粮牟利
,

已 构 成 诈 骗

罪
,

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

拾得遗失物
、

漂流物或 占有其他脱离 占有的他人财物 ( 如错误占有他人财物 或 者 占有

失落在自己房屋
、

车船内的他人之物等等 )
,

属不当得利
。

不 当得利人有义务将己得的不当

利益返还受损失人
。

那么
,

如果不当得利人 以非法 占有 为目的
,

侵占他人财物
,

数额较大
,

情节严重的
,
.

应否 以犯罪处罚呢 ? 答案是肯定的
。

行为人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侵占遗失物
、

漂流物或其他脱离 占有 的他人的财物的行为
,

具

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

这种行为既损害了社会道德风尚
,

又严重侵犯了他人财产 的所 有

权
,
已经超出道德规范调整的范围

,

构成了犯罪
,

应由刑事法律来加 以调整
。

考察国外立法例
,

大多将此行为规定为侵占罪
。

依 日本刑法第 2 54 条规定
: `丫

侵占遗失物
、

漂流物或其他离本人占

有之他人之物者
,

处一年以下之惩役或一百元以下之罚金或科料 ( 20 元未满之罚金 )
。 ”

意

大利刑法第 6 47 条也就侵占遗失物
、

埋藏物及依他人错 误或偶然事实而占有他人之物者
,

设有

规定
。

端士
、

联邦德国
、

奥地利
、

泰国
、

西班牙等国刑法也都规定上述行为为侵占罪
。

我国民法通则第 92 条规定
: “ 没有合法根据

,

取得不当利益
,

造成他人损失的
,

应当将

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 ”

这是不当得利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

对拒绝 承 担返 还

的民事责任
,

构成犯罪的
,

依照民法通则第 1 10 条
,

对公民
、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
。

但我国刑法对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侵占他人财产
,
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

罚
,

现无具体规定
,

与民法通则规定还不能协调配套
。

因此
,

最高人 民法院在 《 关于贯彻执

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间题的意见 ( 试行 ) 》 中也只能作如下解释
: “

拾得人将

拾得物据为 己有
,

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
,

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 。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搞活
,

经济交往增多
,

财物流通加快
,

因拒绝返还不当利益的诉讼也逐渐增 多
,

其中 不 乏 数 额

大
、

情节严重之例
。

但囿于刑法无明文规定
,

对这些社会危害性严重
,

实质 已构成犯罪的行为

也只能作壁上观
,

这不禁令人扼腕而叹
。

近年来
,

法学界
,

司法界人士纷纷要求补充规定侵

占罪
,

且呼声 日高
。

我们认为
,

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
,

维护社会秩序
,

保护经济体制改革
,

我



国开 d法增设侵占罪
,

实为必要
。

鉴于我国刑事法律有待完善
,

现时还难以编织起一张疏密适当的法网
,

以刑罚来惩治所

有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

但我们也并非对那些情节十分严重的犯罪只能束手无策
。

如呆

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拒绝返还不 当利益
,

数额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
,

可以依照刑法

第 79 条的规定
,

进行类推定罪
。

由于这种犯罪的行为人是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并且 已经将他

人财物据为 己有
,

与刑法第 1 52 条规定的犯罪最相类似
,

故可比照该条文类推为侵占他人财

物罪
。

根据这种犯罪的特殊性
,

对行为人可以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如果行为人为勒索失主

的钱财
,

拒绝返还不当利益
,

情节严重的
,

可 以依照刑法第 1 54 条直接 以敲诈勒索罪定性 处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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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对罪犯的减开j制度

鲍 圣 庆

对罪犯执行刑罚期间的减刑
, 是我国司法机关 白开展劳动改造工作 以来一贯坚持的一项

制度
。

把减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规定在刑法中
, 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举

。

世界上其他国

家的刑法
,

都没有规定减刑制度
。 一些国家对监内服刑罪犯的刑罚减除

,

往往是作为与赦免性

质相似的情况
,

由国家发布命令来实行
。 我国刑法规定减刑制度的启的与我国刑罚的口的是

一致的
。

对真诚接受改造
,

稳定性和严肃性的前提下
,

,

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罪犯
, 在不损害人民法院判决

、

裁定的

对原判刑罚给予减轻
。

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
。

在监管
、 惩罚罪犯的同时

,

这项制度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

惩罚

立足改造罪犯
,

促使罪犯悔罪 自新
,

重新

做人
。

执行减刑制度
,

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维护法律和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

,

促使犯

罪分子的改造
,

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起始和间隔时间
、

幅度
、

以及程序等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

。

本文试从减刑的概念
、

条件
、

减刑
,

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
、

一
、

减刑的概念

拘役
、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

在执行期间确有悔

刊罚的制度
。

减轻原判刑罚
,

包括改变原判的刑种和缩短原

知的刑期
。

改变原 、 的开。种是对原判较重的。 种减“ 较轻的刑种
,

如由无期徒刑减为“ 塑些
列

,
缩短原判的刑期是对原判较

一

沃的刑期减为较短的刑期
,

如由有期徒刑十年减为有期徒荆

八年
。

管制
、

拘役的减刑也属于缩短原判刑期之列
。

减刑制度不同于刑事再审制度
。

刑事再审制度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足在

汰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
,

重新确定原审被告人是否受刑


